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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07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电子系统设计为基础，以光电信息处理为主线，以智慧照明、智能电子产品设计为

应用特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际视野，适应地方

社会经济和电子科学与技术领域发展需求，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理论基础

知识，较强的智慧电子类产品的开发与设计能力、沟通交流能力、文化包容能力、团队协作和终

身学习能力，能够从事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等相关领域科学研究、设计制造和运营

管理等工作，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毕业五年左右能够胜任本专业相关行业的管理、团队协作、科学研究和产品开

发等工作，能够达到如下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 1：能够有效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知识和

技术原则，解决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或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技术问题，承担智

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相关技术或产品的软硬件研发和实施，能在工程实践中体现

创新意识。并能在复杂工程实践中对部分或整个工程，担负管理或决策责任。【1、2、3、4】 

培养目标 2：能够依据不完整的信息和工程的需求，评估候选方案，并进行合理的判断，能

够评估工程活动的成果、社会环境影响以及工程方案的可持续性。能够对资料进行整理并撰写规

范的技术报告。【2、3、4、10】 

培养目标 3：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历史使命感，理解并坚守职业道德规范，综合考虑法律、

环境与可持续性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能够在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等工程实践活动中

遵守法律法规、工程职业道德，坚持公众利益优先，并能在复杂工程实践中对部分或整个工程，

担负管理或决策责任。【6、7、8、11】 

培养目标 4：能够积极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环境，具有全球化意识和国际视野，

具备一定的协调、管理和交流沟通能力，拥有自主的、终生的学习意识和能力，能够跟踪电子科

学技术及相关领域的前沿技术，具备一定工程创新能力，具备运用现代工具从事相关领域新产品

的研究、设计、开发和生产的能力。【5、9、10、12】具有团队精神和良好的，并能在多学科团

队和跨文化环境下开展工作。 

二、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掌握本专业方向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计算机、电子科学与技术等方面的

基础理论知识，并能够将自然科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智慧照明工

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领域中复杂工程问题。 

1.1 具有解决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所需的数学知识、自

然科学知识及应用能力。 

1.2 具有解决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所需的工程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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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用能力。 

1.3 具有解决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所需的专业知识及应

用能力。 

1.4 能够综合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专业知识解决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

设计工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光学、电学、材料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表达，并

通过文献研究分析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等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获得有效

结论。 

2.1 问题识别判断能力：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光学、电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判断智

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和参数。 

2.2 问题表达分析能力：依据电子科学和工程原理及相关文献，具备运用专业图表、文字等

准确有效表达分析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2.3 问题分析能力：能够运用基本原理和文献研究解决复杂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

计工程等领域中的复杂问题，能够分析方案、建立相关模型，得到复杂问题的影响因素，并比

较多种方案，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等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开发满足特定需求的硬件系统或组件，并能够在设计开发环节中体现

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因素。 

3.1 工程设计能力：能够考虑社会、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针对智慧照明工

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等领域的特定需求提出满足需求的工程设计方案。 

3.2 工程开发能力：具备能够按照设计方案要求进行系统开发的能力，并能够综合运用专业

知识对设计方案进行测试和评价。 

3.3 工程创新意识：具备在工程设计（开发）方案中引入新方法、新技术的创新意识。 

4.研究（分析）工程方案：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采用科学方法对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

产品设计工程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收集、处理、分析与解释数

据，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并应用于工程实践。 

4.1 实验设计能力：具备针对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提出合理、有效、可行的实验（测试）方案的能力。 

4.2 工程测试能力：具备采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展实验（测试）的能力。 

4.3 数据分析与应用能力：具备正确收集、分析、处理与解释实验（测试）数据，并获得研

究复杂问题的有效结论，并能将其应用于工程实践的能力。 

5. 使用工具：能够针对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等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开

发与选择，并能够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电子、

光电工程进行预测与模拟，能够理解其局限性并适当改进。 

5.1 平台、资源、工具使用能力：具备选择与使用相应平台、资源、工具对智慧照明工程、

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等领域中复杂工程问题进行模拟、仿真和测试的能力，并能对误差进行

分析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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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程软件应用能力：具备相关工程应用软件的建模、分析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合理运

用能力，并能对其结果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和判别。 

5.3 信息搜集与处理能力：具备综合利用多种现代工具、手段和各种资源进行信息搜集、分

析与处理的能力，能够理解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等的适用范围及特点，并能利用其解

决复杂工程问题。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领域中相关的背景知识

和标准，评价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环境、安全、法律以

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其应承担的责任。 

6.1 工程方案评价能力：具备基于相关背景知识分析和评价电子科学与技术工程实践的经济

与社会效益的能力。 

6.2 工程法规应用能力：具备合理分析和评价电子科学与技术工程项目解决方案产生的社

会、环境、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其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

问题的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等领域中的实践活动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 

7.1 环保与节能意识：具备将环境保护措施与节约能源技术应用于实践活动的意识。 

7.2 工程可持续发展评价能力：具备基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原则，评价智慧照明工程、智能

电子产品设计工程等的设计、开发和运维实践的能力。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公民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在智慧照明工

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信息检测和处理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

任。 

8.1 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尊重生命，关爱他人，主张正义，诚信守则，具有人文知识、思辨

能力、科学精神、了解国情，正确的价值观、家国情怀及社会责任感。 

8.2 职业道德与专业修养：理解工程伦理的核心理念，了解工程师的职业性质和社会责任，

在工程实践中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具有法律意识。 

9.个人和团队：具有强健的体格和良好的综合素质，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

体、团队成员及负责人的角色。 

9.1 协调能力：具备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承担指定任务或组织协调团队成员的能力。 

9.2 团队组织合作能力：能够在多学科团队中作为负责人或成员协同工作，有效沟通，合作

共事，达成工作目标。 

10．沟通与交流：具有沟通的能力、方法和技巧，能够就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

计工程等领域中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

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

沟通和交流。 

10.1 文案处理能力：具备通过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答辩等方式有效表达专业

见解的能力。 

10.2 学习接纳能力：了解专业领域不同国家的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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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10.3 工程沟通能力：具备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

视野。 

11.项目管理：理解工程相关的管理学与经济学知识，并能在专业工程实践中应用。 

11.1 工程项目管理能力：具备对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等项目全周期、全

流程的成本构成的理解，组织、管理和领导的能力； 

11.2 工程经济评价能力：具备对智慧照明工程、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工程等项目进行技术经

济分析，进行合理的经济决策的能力。 

12.终身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能够

通过自主学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12.1 自主学习能力：面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挑战，具有终身学习的意

识，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 

12.2 适应发展能力：能够了解和跟踪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领域的发展新趋势，具备适应社

会和技术发展的能力。 

三、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表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1.工程知识应用能力 √    

2.问题分析能力 √ √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 √   

4.研究能力 √ √   

5.使用现代工具能力    √ 

6.工程与社会   √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  

8.职业规范   √  

9.个人和团队    √ 

10.沟通与交流  √  √ 

11.项目管理能力   √  

12.终身学习能力    √ 

 

说明：用√描述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四、主干学科与核心课程 

（一）主干学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二）核心课程： 

培 
养 

目 
标 毕 

业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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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分析、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半导体物理与器件、激光原理与技术、光电子技

术、信号与系统、光电传感与检测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单片机原理与应用、FPGA 设计与

应用、智能照明技术、光电仪器设计、嵌入式系统设计等。 

五、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专业基础技能训练、专业实训、工程训练、毕业设计、毕业实习、劳动实践等。 

1.专业技能训练：专业基础实验包括电路分析实验、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实验、C 语言程序设计实验、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嵌入式系统设计实验、

FPGA 设计与应用实验等。技术技能实验包括电工电子实训、电子工艺实训、工程训练、光电子

技术综合课程设计、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智能照明系统开发与设计、智能产品开发与设计、社会

调查、生产实习等。  

2.毕业实习：大功率 LED 产品开发、管理及检测实训、智慧管理控制系统开发、管理及检测

实训、嵌入式智能产品开发、管理及检测实训。 

3.毕业设计：在毕业实习或社会调查中完成毕业设计，达到对学生进行专业综合训练的目标。 

4.社会调查、社会实践：利用前两个暑假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达到对学生进行第二课

堂实践训练的目的。 

六、学制与学分要求  

学制：4 年，修业年限 3～6 年，本专业学生至少应修满 178 学分方可毕业。 

七、授予学位 

修满规定的学分，符合《黄淮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法》规定的毕业生，授予工学学

士学位。 

八、学时学分构成表 

模块 类别 学时 

占总学时

比例

（%）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课 723 28.74% 41 23.03% 

选修课 224 8.90% 14 7.87%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课 
理论教学 797 31.68% 50 28.09% 

实践教学 389 15.46% 17 9.55% 

选修课 
理论教学 201 7.99% 12 6.74% 

实践教学 182 7.23% 10 5.62% 

集中性实践教

学环节 

通识教育实践 4 周  4 2.25% 

专业教育实践 24 周  24 13.48% 

第二课堂   6 3.37% 

合计 2516+28 周 100% 17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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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理论教学指各专业培养计划所规定的理论教学活动。 

2、实践教学指各专业培养计划所规定的有学时的实践教学活动，指教学计划中包含“实验和

其他”两类有学时的实践教学，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指综合实践周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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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学进程安排表 

教学进程安排表 

  周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一  
军事技
能 

课堂教学 15 周，入学教育贯穿本学期 考核 

二 课堂教学 16 周、综合实践 2 周 考核 

三 课堂教学 16 周、综合实践 2 周 考核 

四 课堂教学 16 周、综合实践 2 周 考核 

五 课堂教学 16 周、综合实践 2 周 考核 

六 课堂教学 16 周、综合实践 2 周 考核 

七 课堂教学 16 周、综合实践 2 周 考核 

八 
依据《指导意见》和教学进程模式,各学院自行设计第八学期进程安排,其中包括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设计）的培训、选题、指导、撰写、答辩、总结、毕业教育等工作。 

 

备注：1.此表仅做参考，各专业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 
      2.第二课堂实践活动安排在课外进行； 
      3.各专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综合实践教学周的开设学期和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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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学计划安排表 

表 1：通识教育课程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性质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周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备注 共
计 

理
论 

实践 

实
验 

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28100103 思想道德与法制 3 45 30  15  2+1 1 T  

28100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8   3 2 E  

281003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8   3 3 T  

281004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 80 64  16 4+1 4 E  

28100502 形势与政策 2 32 32 每学期 8 学时 T  

27100104 
大学英语Ⅰ 

(其他语种Ⅰ，编码另编) 
4 60 60    4 1 E  

27100204 
大学英语Ⅱ 

(其他语种Ⅱ，编码另编) 
4 64 64   4 2 E  

34100102 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基础 2 30 15  15 2 1 T  

36100101 大学体育Ⅰ 1 30 4  26  2 1 E  

36100201 大学体育Ⅱ 1 36 6  30 2 2 E  

36100301 大学体育Ⅲ 1 36 6  30 2 3 E  

36100401 大学体育Ⅳ 1 36 6  30 2 4 E  

13100402 军事理论 2 36 36    2 
1，

2 
T  

08100202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

导 
2 30 15  15 2 

1，
6 

T  

52100102 创新创意创造方法 2 32 22  10 2 2 T  

08101002 大学生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 3-6 T  

1310030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22  10 2 2 T  

18100101 大学生安全教育 1 16 16   1 1 T  

通识教育课必修学分及学时小计 41 723 510  21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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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修 

 

 

 

 

 

 

 

 

 

 

 

 

 

限

选 

 

外

语

课

程 

27100302 大学英语Ⅲ 2 32 32   2 3 E  

27100402 大学英语Ⅳ 2 32 32   2 4 E 
 

编码另编 其他语种Ⅲ 2 32 32   2 3 E  

编码另编 其他语种Ⅳ 2 32 32   2 4 E 
 

外语课程限选最低学分及学时小计 4 64 64 

  

— — — 

 

 

 

艺
术
素
养 

课
程 

08100302 艺术导论 2 32 32     T  

08100402 美术鉴赏 2 32 32     T  

08100502 书法鉴赏 2 32 32     T  

08100602 音乐鉴赏 2 32 32     T  

08100702 舞蹈鉴赏 2 32 32     T  

08100802 戏曲鉴赏 2 32 32     T  

08100902 影视鉴赏 2 32 32     T  

08101002 戏剧鉴赏 2 32 32     T  

公共艺术课程限选最低学分及 

学时小计 
2 32 32 

  
— — —  

 

 

任

选 

人
文
与
科
技
素
养
课
程 

08101102 人文素养类 I 2 32 32     T  

08101202       人文素养类 II 2 32 32     T  

08101302 科技素养类 I 2 32 32     T  

08101402  科技素养类 II 2 32 32     T  

人文与科学素养课程最低学分及 

学时小计 
8 128 128   — — —  

通识教育课学分及学时合计 55 947 734  213 — — —  

说明：考核方式一栏：用大写字母 E 表示考试，用大写字母 T 表示考查。下同。 

人文素养与科技素养为课程模块，每个模块包含若干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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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专业教育课程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性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周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共计 

理
论 

实践 

实
验 

其
他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31100106 高等数学 A（I） 6 90 90    6 1 E 

67100104 电路分析 A 4 60 45 15  4 1 E 

67110102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2 60   60 4 1 T 

31100204 高等数学 A(II) 4 64 64   4 2 E 

31100804 线性代数 A 4 64 64   4 2 E 

32100304 大学物理 B 4 64 64   4 2 E 

32100601 大学物理实验 B 1 32  32  2 2 T 

67110204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4 64 48 16  4 2 T 

67100304 模拟电子技术 B 4 64 48 16  4 2 E 

67110301 工程图学 1 32  32  2 2 T 

3110100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4 64 64   4 3 E 

67100404 数字电子技术 4 64 48 16  4 3 E 

67110404 光电子技术基础 4 64 48 16  3 3 E 

67110504 信号与系统 4 64 54 10  4 4 E 

67110604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4 64 64   4 4 T 

67110703 激光原理与技术 3 48 32 16  4 5 E 

67110802 电磁场与电磁波 2 32 32   2 5 T 

67110904 智慧照明技术与应用 4 64 32 32  4 6 T 

67111002 智慧照明系统开发与设

计 

2 64   64 4 7 T 

67111102 智能产品开发与设计 2 64   64 4 7 T 

专业教育课必修学分及学时小计 67 1186 797 201 188 — — — 

 

 

 

选 

修 

 

67111201 电子科学与技术导论 1 15 15   2 1 T 

67111302 电子元器件 2 30 30   2 1 T 

67111402 光电子器件 2 32 16 16 32 2 2 T 

67111502 电子工艺基础 2 32 16 16  2 2 T 

67111604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4 64 48 16  4 3 E 

67111702 固体物理学 2 32 16 16  2 3 T 

67111803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3 48 32 16  3 3 E 

67111901 MATLAB 建模与仿真 1 32   32 2 3 T 

67112004 FPGA设计与应用 2 64   64 4 4 T 

67112104 嵌入式系统设计 4 64 32 32  4 4 T 

67112202 高频电子线路 3 48 32 16  3 4 T 

67112303 PLC 应用技术 3 48 32 16  3 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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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12403 电子测量技术 3 48 32 16  3 4 T 

67112503 应用光学 3 48 32 16  3 4 T 

67112602 人工智能技术基础 2 32 16 16  2 5 T 

67112703 数字图像处理 3 48 32 16  3 5 T 

67112802 信息光学 2 32 16 16  2 5 T 

67112902 光电显示技术 2 48 32 16  3 5 E 

67113002 自动控制原理 2 32 16 16  2 5 T 

67113103 光电传感与检测技术 3 48 32 16   5 T 

67113202 微电子技术基础 2 32    2 5 T 

67113302 Python 程序设计 2 64    64 4 5 E 

67113401 文献检索和信息获取 1 32   32 2 6 T 

67113502 物联网通信技术基础 2 32 16 16  2 6 T 

67113604 光电仪器设计 4 64 42 22  4 6 T 

67113702 大数据技术 2 32 16 16  2 6 T 

67113803 数字信号处理 3 48 32 16  3 6 T 

67113903 操作系统原理 3 48 32 16  3 6 E 

67114001 电子系统工程项目管理 1 32   32 2 7 T 

67114102 工程伦理与科技创新 2 32 32    7 T 

67114202 软件系统综合项目设计

及项目管理 

2 64   64 4 7 T 

67114302 硬件系统综合项目设计

及项目管理 

2 64   64 4 7 T 

专业教育选修课最低学分及学时小计 22 383 201 118 64 — — — 

专业教育课学分及学时合计 89 1569 998 319 252 — — — 

 

表 3：集中性实践教学活动安排表 

通
识
教
育
实
践 

必
修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
核 

方
式 

备注 

13100102 军事技能 2 2W  1 T 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 

56100102 工程训练 B 2 2W 

 

64 4  

工程技术中心负责，
原则上在综合实践
周进行，1 周计 32 学
时 

通识教育实践必修小计 4 4W 64 — —  

 

 

 

 

 
 

必 

修 

67114401 电工电子实训 1 1W 32 2 T 在综合实践周开设，

各专业根据需要自

行设定 

  

67114501 
电子电路综合课程
设计 

1 1W 32 3 T 

67114601 
单片机技术课程设

计 

1 1W 32 3 T 

 

 
- 1 - 

           

黄 淮 学 院 文 件  
 

院字〔2018〕217 号 

 

 

黄 淮 学 院 

关于印发《关于制定 2018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现将《关于制定 2018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2018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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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教
育
实
践 

 

67114701 
嵌入式系统课程设

计 

1 1W 32 4 T 

67114802 电子工艺实习 2 2W 64 5 T 

67114902 光电综合课程设计 2 2W 64 6 T 

67115008 毕业实习 8 8W   T  

67115108 毕业设计（论文） 8 8W     

专业教育实践必修学分小计 24 24W 256 — —  

第
二
课
堂
实
践
活
动 

选

修 

13100302 读书工程 2     

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 

13100402 竞赛工程 2     

13100502 孵化工程 2     

13100602 社会实践 2     

13100702 职业证书 2     

第二课堂实践活动最低学分小计 6   — —  

集中性实践教学学分及学时合计 34 28W 3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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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矩阵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毕业要求 4 毕业要求 5 毕业要求 6 毕业要求 7 毕业要求 8 毕业要求 9 毕业要求 10 毕业要求 11 毕业要求 12 

1.1 1.2 1.3 1.4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2.1 12.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1   1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1   1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1   1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        2             2     1      

形势与政策 2                    0.5 0.5 0.5    0.5      

大学英语 8                          3 3   2  

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基础 2      1        0.5 0.5                 

大学体育 4                       2 2        

军事理论 2                     0.5  1 0.5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2                      1        1  

创新创意理论与方法 2      0.5 0.5 0.5                      0.5  

大学生劳动教育 2 2 3   2 2       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1 1 1  1                           

大学生安全教育 1 1 1 1  1                           

公共限选类 6 1  1   2 1     1 1 1                   

公共任选类 8 0.5        1      0.5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学分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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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10             0.5 0.5                  

线性代数 4  1 1.5  0.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           0.1 0.2 0.2                   

大学物理 4 
         0.5             0.5         

大学物理实验 1 1 0.5   0.5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2                                

电路分析 4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4            0.2 0.2            0.1       

模拟电子技术 5 1 0.5   0.5                           

数字电子技术 4              0.2 0.2          0.1       

激光原理与技术 3         1   0.5      0.5              

信号与系统 4             0.3            0.2       

光电子技术 3 0.6 0.9  0.3 0.6  0.6                         

专业选修类 38           0.2 0.5 0.3                   

通识教育实践 5    0.5   0.5  0.5      0.5                 

专业教育实践 24           0.2 0.2 0.3 0.3                  

第二课堂实践活动 6 1 1 1  1                           

                                 

小计 180                                

汇总 180             

 

说明：根据课程与指标点之间的支撑关系，按照课程教学内容所需学时比例，将课程学分分配到各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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